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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獎勵作

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總說明 

   本要點自一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中市勞服字第一一四〇〇六九一

四三號函訂定公布，並於一百一十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本局為持續協

助中高齡及高齡者穩定就業，本次修正將全時工作者獎勵標準規範由每

月領取薪資修正為投保薪資以及部分工時者需檢附工資證明文件。其主

要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達到簡政便民及提升行政效能之目的，針對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

之獎勵標準修正以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為資格。(修

正規定第六點) 

二、 為配合第六點修正，增列說明工資證明文件係針對部分工時者須檢

附，以利查核其每月領取薪資未低於每月最低工資數額二分之一。

(修正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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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獎勵作

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獎勵標準如下： 

(一)個案與雇主約定

按月計酬全時工

作者僱用者，其

每月勞工保險或

職業災害保險之

投保薪資未低於

每月最低工資數

額，受僱滿三十

日最高發給新臺

幣(以下同)三千

元，受僱滿九十

日最高發給七千

元，受僱滿一百

八十日最高發給

一萬元；最長補

助一百八十日。 

(二)個案與雇主約定

非以按月計酬部

分工時工作者，

其每月領取薪資

未低於每月最低

工資數額二分之

一，受僱滿三十

日最高發給一千

五百元，受僱滿

九十日最高發給

三千五百元，受

僱滿一百八十日

最高發給五千

元；最長補助一

百八十日。惟六

十五歲以上高齡

勞工，且確有實

際提供勞務者，

不受上開薪資達

最低工資數額二

分之一限制，但

受僱期間各階段

領取之就業獎

六、獎勵標準如下： 

(一)個案與雇主約定

按月計酬全時工

作者僱用者，其

每月領取薪資未

低於每月最低工

資數額，受僱滿

三十日最高發給

新臺幣(以下同)

三千元，受僱滿

九十日最高發給

七千元，受僱滿

一百八十日最高

發給一萬元；最

長補助一百八十

日。 

(二)個案與雇主約定

非以按月計酬部

分工時工作者，

其每月領取薪資

未低於每月最低

工資數額二分之

一，受僱滿三十

日最高發給一千

五百元，受僱滿

九十日最高發給

三千五百元，受

僱滿一百八十日

最高發給五千

元；最長補助一

百八十日。惟六

十五歲以上高齡

勞工，且確有實

際提供勞務者，

不受上開薪資達

最低工資數額二

分之一限制，但

受僱期間各階段

領取之就業獎

勵，不得逾事業

為達到簡政便民及提升

行政效能之目的，針對

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之

獎勵標準修正以勞工保

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

資為審查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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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不得逾事業

單位實際給付薪

資數額。 

個案依勞動基準法及

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之假別及

日數請假，致每月工

資未達前項規定者，

仍得於受僱期間領取

就業獎勵，惟不得逾

事業單位實際給付薪

資數額。 

個案於請領獎勵期間

須設籍本市。 

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

受僱於二位以上雇

主，僅得擇一申請就

業獎勵。 

單位實際給付薪

資數額。 

個案依勞動基準法及

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之假別及

日數請假，致每月工

資未達前項規定者，

仍得於受僱期間領取

就業獎勵，惟不得逾

事業單位實際給付薪

資數額。 

個案於請領獎勵期間

須設籍本市。 

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

受僱於二位以上雇

主，僅得擇一申請就

業獎勵。 

八、個案於連續就業於同

一雇主每滿三十日、

滿九十日及滿一百八

十日之翌日起六十日

內依下列申請獎勵項

目所需檢附文件，至

臺中市政府服務 e 櫃

台完成認證之電子信

箱點選就業獎勵金申

請連結，以線上方式

向就業服務處提出申

請，逾申請期限提出

申請者，就業服務處

不予受理其當次之申

請： 

(一)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首次申請檢

附）。 

(二)本人名義之國內

金融機構存摺封

面影本。 

(三)工資證明文件影

本（部分工時者

檢附）。 

(四)其他本局規定之

文件。    

八、個案於連續就業於同

一雇主每滿三十日、

滿九十日及滿一百八

十日之翌日起六十日

內依下列申請獎勵項

目所需檢附文件，至

臺中市政府服務 e 櫃

台完成認證之電子信

箱點選就業獎勵金申

請連結，以線上方式

向就業服務處提出申

請，逾申請期限提出

申請者，就業服務處

不予受理其當次之申

請： 

(一)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首次申請檢

附）。 

(二)本人名義之國內

金融機構存摺封

面影本。 

(三)工資證明文件影

本。 

(四)其他本局規定之

文件。   

    因故無法以金融機構

為配合第六點修正，於本

點檢附工資證明文件註明

為部分工時者須檢附，以

利查核其之每月領取薪資

未低於每月最低工資數額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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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無法以金融機構

方式領取獎勵者，應

檢附相關資料或證

明，由就業服務處評

估後，得專案核定以

支票方式給付。 

方式領取獎勵者，應

檢附相關資料或證

明，由就業服務處評

估後，得專案核定以

支票方式給付。 

 


